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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何秀蘭議員於㆓零零㆒年㆓月㆔日的信件回應何秀蘭議員於㆓零零㆒年㆓月㆔日的信件回應何秀蘭議員於㆓零零㆒年㆓月㆔日的信件回應何秀蘭議員於㆓零零㆒年㆓月㆔日的信件

1 . 我們注意到，信件夾附的多份意見書，均沒有否定由超

過㆒所化驗所合作進行親子關係基因測試的可行性。意

見書指出訂定㆒套統㆒的既定工作程序和品質控制措施

的重要性，並且強調有關化驗所之間必須互相監察和緊

密合作。這些意見與美國血庫聯會於㆓零零零年十㆓月

㆕日的來信㆗所提的意見並無不㆒致之處。聯會在信㆗

指出，“合作測試在技術㆖能達致可行和穩當”，而有

關化驗所須保持密切聯繫。

2 . 政府和內㆞有關當局在制訂指明的基因測試程序時，已

認明有關監察和合作方面須注意的問題，並作出處理。

除了制訂㆒套周詳的品質保證措施外，雙方並已進行模

擬測試。這些測試提供了第㆒手的經驗和結果，確定有

關程序在技術㆖穩當可靠。模擬測試的詳情已於㆓零零

零年十㆒月㆓十八日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㆖向議員交

代。

3 . 意見書提及的各項具體事宜，包括認可資格、交換樣本

進行測試、其他監察和品質保證措施等，政府已在㆓零

零零年十㆒月㆓十㆒日、㆓零零零年十㆒月㆓十八日、

㆓零零零年十㆓月十㆔日及㆓零零㆒年㆒月十㆓日的書

面回應㆗㆒㆒闡釋，並在條例草案委員會早前的會議詳

加討論。我們祇想在此重點指出以㆘幾點：

(a) 香港㆗文大學何國強教授同意美國血庫聯會的意見，
認為合作進行測試能達致穩當可靠，惟須確保“有關

化驗所 (1)使用完全相同的基因測試系統、基因技術
及試劑； (2)安排兩㆞技術㆟員進行交流培訓及 (3)不
斷交換樣本進行準確程度測試。”㆒如我們在㆓零零

㆒年㆒月十㆓日提交的文件㆗所述，這㆔項要求已納

入㆒套周詳並將付諸實施的品質保證措施內。

(b ) 澳 洲 國 家 測 試 機 構 聯 會 (Nat ional  Associa t ion  of
Tes t ing  Author i t i es  of  Aust ra l i a )在意見書㆗指出，



“在澳洲，基因測試可在兩家不同的化驗所進行，但

該兩家化驗所必須取得澳洲國家測試機構聯會的認

可，符合資格進行鑑定親子關係的測試 ”。何國強教
授在意見書㆗亦提及認可資格的問題。就我們的安排

而言，政府化驗所在法證血清學和基因分析方面 (包
括鑑定親子關係的測試 )已獲得認可。內㆞的指定化
驗所會採用與政府化驗所相同的技術和程序。

(c ) 李鈞陶博士的意見書夾附由美國司法部移民和歸化局

( Immigra t ion  and  Natura l iza t ion  Service  of  the  US
Depar tment  o f  Jus t ice)發出的備忘錄，指美國的化驗
所 已 逐 步 棄 用 “ 核 酸 切 片 斷 長 度 多 態 性 ”

(Rest r ic t ion  Fragment  Length  Polymorphism)的技術，
並 建 議 採 用 “ 聚 合 鏈 反 應 ” (Polymerase  Chain
React ion)的基因測試技術，來鑑定親子關係。㆒如我
們在㆓零零㆒年㆒月十㆓日提交的文件所述，政府的

指明基因測試程序會採用“聚合 鏈反應”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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